
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南庄地块电力改迁(花园路预埋)工程
	工程概况：

1.建筑名称：南庄地块电力改迁(花园路预埋)工程；
2.建设单位：南京市浦口区土地储备中心；

3.建设地点及用地概况：南京市浦口区。

编制范围：

1.本工程包括：室外工程 

三、清单控制价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13年）；

2.《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
3.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文）；

4.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8]298号文）；

5.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苏建价[2025]2号文）；

6..材料价参照南京市2025年7月信息价，缺项材料参照市场询价计入。人工价参照苏建函价〔2025〕66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

7.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8]第24号）要求，本工程清单控制价中已将工程排污费替换为环境保护税，将安全文明施工费中增加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具体费率按照公告要求执行；

清单控制价编制说明：

   1.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的综合单价及措施费中，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以及现行取费中的有关费用、有关文件规定的调价、场内外运输、机械进退场、临时设施、材料周转、二次倒运、赶工措施、机械停置、噪音排污、围挡、夜间施工费以及根据本招标文件要求的风险金等全部费用；

2.本说明未尽事项，以计价规范、计价管理办法、工程量计算规范、招标文件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文件为准。
3.如需基坑排水投标人报价时考虑综合单价内，不额外增加费用；
4. 地下地上原有地下管线需投标人考虑保护，此项费用含在综合单价内，具体投标人综合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综合单价；
5. 所有基层压实度为不低于97%，具体投标人综合考虑；
6. 本项目混凝土为商品砼、砂浆为商品砂浆；
7. 所有外露铁件应除锈后刷防锈底漆再刷调和灰漆二度，具体含在综合单价内，投标人综合考虑；

8．本项目设置暂列金10%。
9.本项目市政回填部分不予考虑，只考虑回填土部分，其他由市政单位施工；结算时不得额外增加费用，投标人自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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